國立臺灣戲曲學院   112學年度 第二學期
教師教學創新獎勵申請表
 申請日期：    年     月      日
	課程名稱
	
	申請次數
	□首次  □二次(含以上)

	申請類別
	□ 創新教學方式          □創新教材(請擇一申請)

	開課單位
	
	學分數
	

	開課時段
	
	必選修別
	□必修□選修

	上課教室
	
	修課人數
	

	教師姓名
	
	身分證字號
	

	職 稱
	
	聯絡電話
	手機：

	聘任別
	□專任□兼任□專案/其它
	E-mail
	

	計畫摘要
	

	申   請   人
	開 課 單 位 主 管
	教學資源中心

	 
	  
	


· 1.本申請表可視需要，自行調整欄位或另紙詳細說明。
2.本申請案截止收件後即進入申請程序，恕不接受修改或退件。
· 提醒教師同一課程二次(含)以上之申請者前一學期需參與「教師教學社群」，若有申請通過未完成結案者，亦不得再申請本獎勵，將予以退件。
· 112學年度第二學期之「教師教學創新獎勵」申請截止日為113年3月8日。
請於申請截止日之前，將「申請表」與「計劃書」用以下方式繳交：
(1) 紙本核章後交至內湖教務處 - 教資中心收。

   (二) 電子檔請傳送至教資中心雲端資料庫，信件主旨請註明「教師教學創新獎勵申請」。
   (三)紙本與電子檔皆須繳交。
